
壹、活動宗旨：
為鼓勵青年以客家故事、議題與文化特性進行書寫，本會
舉辦「後生文學獎」已邁入第五年，今年接續舉辦「2019
後生文學獎」，徵選短篇小說、散文、小品文及客語詩，
期藉由跨世代及跨領域的對話、凝視與沉澱，詮釋客家生
活經驗，反思客家在各種當代議題中的處境與出路，開展
當代客家的新文學風貌。

貳、計畫內容：
一、  徵文資格：參賽者年齡須在40歲以下（民國68年1月

1日(含)後出生者），國籍不限。

二、 徵文主題：針對客家故事、性別議題與文化特性進行
書寫。

三、 徵選類別：
（一）短篇小說
主要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惟須含客家元素
與意象，字數以 5,000 至 10,000 字內為原則。

（二）散文
主要以華語書寫，以實地尋訪或跨世代訪談方式搜集
題材方式為佳，字數以 1,200 至 5,000 字內為原則。

（三）小品文
主要以華語書寫，內容、題材不限，惟須含客家元
素與意象，字數以 600 至 1,200 字內為原則。

（四）客語詩
以客語進行書寫，並標明腔調，輔以華語語釋，行
數在 30 行以內為原則。
【註：客語詩腔調及華語語釋投稿書寫範例參照附件】

四、 獎金禮券分配： ※以下獎金以等值禮券發放※
   一、  短篇小說

首獎 1 名，獎金為新臺幣8萬元禮券，獎狀乙幀。
優選 1 名，獎金為新臺幣3萬2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佳作 3 名，獎金為新臺幣1萬6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二、  散文
首獎 1 名，獎金為新臺幣7萬元禮券，獎狀乙幀。
優選 1 名，獎金為新臺幣2萬4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佳作 3 名，獎金為新臺幣8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三、  小品文
首獎 1 名，獎金為新臺幣1萬6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優選 1 名，獎金為新臺幣7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佳作 3 名，獎金為新臺幣4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四、  客語詩
首獎 1 名，獎金為新臺幣2萬4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優選 1 名，獎金為新臺幣8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佳作 3 名，獎金為新臺幣7千元禮券，獎狀乙幀。

參、評審：
一、  由本會遴聘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工作，

若未達評審認定標準，獎項得以從缺。
二、  所有參賽作品將予以編號彌封後轉交評審進行作業，

以維公允。
三、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仍屬原作者所有，惟應同意本

會對於參賽作品擁有以任何形式重製與出版發行之
權利，並得以任何方式加以運用，不再另支報酬。

肆、計畫期程：
作品收件期間：108年5月1日至108年8月30日止。
評審作業期間：108年9月16日至108年10月21日。
評審結果公布：依照實際評審作業期程，預計為108年10
月底公布。

伍、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承辦單位：聯經出版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陸、報名方式：
一、  報名簡章下載來源：

參賽者請於報名截止日前至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網站http://www.hac.taipei.gov.tw/下載報名表，
或寄回郵信封索取簡章。 
（簡章索取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
369號 聯經出版公司 2019後生文學獎徵文工作小組
收，電話：02-86925588分機5330）。

二、 繳交資料：（紙本與電子檔需同時附上）
(一)紙本：
1.   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1份（附件1），1份稿件請填

寫1份報名表，若投稿多篇作品請分別填寫。
2.  參賽作品紙本1式5份（採A4紙張，以word 14號
新細明體形式繕打，固定行高25pt，直式橫書，以
A4規格紙張雙面列印，編列頁碼，長邊裝訂。以手
寫投稿者，請以標準稿紙書寫並編列頁碼。若需使用
客語用字請用客語造字軟體，並於左上角以釘書針釘
妥作品；如採稿紙書寫者，請以稿紙謄錄清楚）。
3. 上述繳交資料按順序排妥後，於108年8月30日前
以掛號寄達（日期以郵戳為憑），並於A4信封上黏
貼本簡章之專用信封封面（附件2），或專人送至承
商「聯經出版公司」（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
段369號），逾期將不予受理。
(二)電子檔：
至Google表單https://forms.gle/yJGrNoTjjh-
vxM7wK9填妥個人資料及參加徵選作品類別、篇名，
上傳資料應包括參加徵選作品、個人身份證／戶口名
簿／護照資料。
(三)經本會資格審查發現繳交資料不齊全，將以電話
及電子郵件通知補件，請於報名表內填寫能確實連
絡參賽者之相關資料，若因無法聯絡上參賽者導致
報名資格不符，本會將予以撤除報名資格，參賽者
不得異議。

柒、得獎名單揭曉及頒獎日期：
於本會網站上公布得獎名單，除得獎者以電子郵件及電
話通知外，餘不另行個別通知；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
行通知。

捌、專書出版：
得獎作品結集出版《2019後生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
書，將致贈得獎者每人3冊（除獎金外，專書出版時不再另
外支付版稅給得獎者）。

玖、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且未曾得獎或未曾公開
發表過之作品。

(二)   不得為改作之作品（例如翻譯作品）。
(三)   無經法院判決確定侵害他人著作權情事。

(四)   不得於作品內透露參賽者姓名等個人資料。

二、  報名表上，具中華民國國籍者請附上中華民國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非中華民國國籍者
請附上護照影本。

三、  參賽作品有違反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並取消參賽資格；得獎者應無條件繳回已受領之獎
金禮券及獎狀。

四、  入選作品如涉及著作權糾紛，由入選者自負法律
責任。

五、  依相關法令規定，得獎人須做得獎申報扣繳(外國
人依相關規定如居留天數、身分等辦理相關扣繳
程序)並提供申報相關文件(領獎簽收表與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等)，且須於年度報稅計入個人所得。

六、 得獎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永久無償使用，由主辦單
位或其授權之人將該得獎作品於國內重製、散布、
編輯、出版，並於無線、有線、衛星之類比與數位
電視頻道及電腦網路上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

七、  參賽作品及資料請自留底稿，恕一概不退件。

八、  凡送件參賽者視為認同本徵選簡章，對評審會之
決議不得異議。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予隨時修訂並公佈。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http://www.hac.taipei.gov.tw/

聯經出版公司官方網站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index.aspx

《聯合文學》雜誌官方網站
http://www.unita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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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108年度客家文化競賽—2019後生文學獎徵文規則，在此聲明下列事項：

1.   本表所填寫各項資料均屬事實。

2. 本人享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如獲獎，同意於該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授
權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保存或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出版權
（含電子書）則為本人與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共有，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為
推廣、行銷、上市流通之用，有發表及印製權利，不需另支稿酬或版稅。

 

「108 年度客家文化競賽—2019 後生文學獎」報名表 

作品名稱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類別 短篇小說       散文       小品文      客語詩 

字數（請務必填寫） 字數：    字 

參賽作品不得一稿兩投，投稿字數均含標點符號，作品名稱不列入字數。 

作者姓名  筆名  

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請填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外籍人士請填居留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個人經歷及創作簡歷(請

勿超過 300 字) 

 

身分證／戶口名簿／有效護照影本 

身分證／戶口名簿／有效護照影本 

正面黏貼處（請浮貼） 
身分證／戶口名簿／有效護照影本 

背面黏貼處（請浮貼） 


